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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0 年慶祝國際志工日「V-life 活力臺北.時尚志工」系列活動 

「志願服務新可能、創新生活新時尚」 

創意服務募集活動計劃簡章 

壹、緣起 

這兩年新冠肺炎(covid-19)侵襲了全球，在這一波疫情狂襲的危難中，社會各

界展現了強大的包容與防禦的能力，各領域的志工也紛紛奉獻出心力在社會各個

角落協助政府部門共同防疫，守護我們的家園，今年（110）臺灣也在病毒的干

擾下進入了三級警戒，兩個多月的警戒時期，影響了社會許多階層與服務。 

志願服務法自 90 年立法，今年已屆滿 20 週年，受疫情影響，志願服務工作

也出現了巨大的挑戰，過去人與人之間溫暖的服務暫時停止，志工運用單位為維

護志工安全、減少群聚危險而暫停志工服務排班，也有志工運用單位調整志工服

務模式，開啟在疫情下的志願服務新可能，邀請各運用單位分享在面對疫情下的

挑戰所做的志願服務創新改變。 

貳、計畫執行目標 

新冠肺炎衝擊每個人的生活，不過志工的服務熱忱不因疫情削減，本活動透

過簡報徵稿的方式，募集臺北市志工運用單位因應疫情推展的志願服務方案（須

為已執行或執行中），展現本市志願服務的多元與創新，並透過成果展方式單位

之間互相教學相長，引領本市志願服務邁向新的里程碑。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臺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社團法人臺灣愛行動協會辦理) 

肆、計畫期程 

 募集期間：110.09.15起至 110.10.31止 

 委員評選期間：110.11.1~110.11.15 

 頒獎暨成果發表時間：110.11.26 

 志願服務新可能成果展：110.11.26~110.12.2 (視展覽場地可用狀態及防疫

規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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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辦法 

一、 徵集對象 

(一)  臺北組：屬合法立案團體，已向臺北市政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完

成志願服務備案者，且創新服務方案實施地點位於臺北市境內。 

(二)  全國組：屬合法立案團體，已向衛生福利部或各地方政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完成志願服務備案者，且創新服務方案實施地點非位於臺

北市境內。 

二、 參加辦法 

(一)  請使用附件簡報格式，依項目規定填寫，並將簡報檔案資料以電子

郵件寄送至臺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信箱 cv101.taipei@gmail.com 

(二)  投稿內容：依附件簡報規定內容呈現，簡報呈現項目包含：單位介

紹、方案執行地點、服務方案與服務對象說明、創新服務方案前後

服務方式差異說明、實際執行服務照片等。 

三、 徵件時間：即日起至 110年 10月 31日（日）24：00。 

陸、評選辦法 

一、 評選內容 

本甄選活動為鼓勵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發揮創意巧思，以增進民眾參與

志願服務意願、保障參與志願服務權益、降低參與志願服務風險、永續發

展志願服務等面向，進行志願服務的創新執行方案的評選；故以服務方案

的構想創新度、志工參與度、方案執行度等評選主軸進行評比，強調運用

單位服務方案的創新、執行與永續發展等。 

二、 評選方法 

本次評選採評審評選評分：由主辦單位邀請 3 位具志願服務背景之專

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進行評比，按評選標準項目佔比評分，總分平均後由

高到低排序，取前 10 名為入選單位；如有平均成績分數相同者，以「構

想創新度」項目分數較高者優先。 

三、 評選標準 

評審評選：三位評審依下列佔分評分後，採平均值。 

評選期間：110年 11月 1日至 11月 15日擇一日安排評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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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說明 佔分 

構想創新度 採用不同於以往的服務方案或巧思，新的方案須具有突破

性的作法，執行方法不一定要非常複雜，但希望能夠有別

於過去的感覺。 

30 

志工參與度 對於新的服務方案，運用單位內志工的參與與配合程度，

是否因為服務方式變更而造成志工服務意願降低或其他的

障礙(例：資訊能力限制無法遠端服務、疫情影響出勤意

願等等)，單位如何克服？ 

20 

方案執行度 截至提案為止，方案的執行程度如何？簡述方案執行概況

是否已達成設定目標，如為長期服務方案，請試評估目前

方案的完成度，並簡述未來辦理方向。 

20 

永續發展度 創新服務方案帶給受服務者的影響如何？受服務者是否因

創新方案的執行而有新的體驗，或因創新服務方案的推行

而讓服務能夠持續推展給更多人參與或接受服務。 

20 

表達清晰度 是否依據提案投影片項目之規定，在有限的字數與排版限

制內提供完整的方案說明與成果展現。 
10 

柒、獎勵措施 

一、 每組徵選優秀提案各 5名，2組別共計 10名，組別名額可相互流用。 

二、 獲選每案獎金 5,000元、獎狀乙紙。 

三、 訂於 110年臺北市國際志工日表揚活動公開表揚。 

捌、配合事項 

一、 獲獎單位應配合參加獎勵表揚及成果發表等相關活動，並派 1人參加表

揚典禮會後的服務方案發表會，每單位各 3分鐘。(如因防疫規定限縮

人數，則改為線上發表，相關辦法另行通知。) 

二、 獲獎方案內容、文字、相片等資料，視同授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做為未

來相關活動、成果展出、評鑑等備查資料使用；意即可自行重製、輸出

等，不另作告知。 

 


